
校内各部门：  

根据中共宁夏区委组织部、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

于组织开展全区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二级岗位申报评聘工作的通

知》(宁人社发〔2020〕101 号)要求，按照《关于印发<宁夏回

族自治区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二级岗位设置管理暂行办法>的通

知》(宁人社发〔2012〕166号)文件精神，现就做好专业技术二

级岗位申报评聘工作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 申报条件 

具备下列条件的学校在编在岗的专业技术人员可申报专业

技术二级岗位： 

（一）聘用在专业技术三级岗位，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 

1.国家重大科研项目负责人或主持人； 

2.获得国家“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荣誉称号； 

3.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4.“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5.享受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人员； 

6.获得自治区“塞上英才”称号人员； 

7.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社会科学等领域获得与上述条件

相当的国家级奖项〔国家级、自治区（省部）级奖项，须经行业

（部门）专家确认〕，同行业公认的领军人才。 

聘用在专业技术四级岗位满三年，符合上述条件之一，且在

创新创业中成绩突出、业内公认的专业技术人员，可不受岗位结



构比例的限制，先在专业技术三级岗位聘用满一年后，可竞聘专

业技术二级岗位。 

（二）聘用在专业技术三级岗位满三年，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者： 

1.自治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2.享受自治区颁发政府特殊津贴人员； 

3.国家及自治区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的学术技术带头人； 

4.获得自治区“塞上名医”、“塞上名师”、“塞上文化名

家”、“塞上经济名人”、“塞上农业专家”等称号的人员； 

5.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社会科学等领域获得与上述条件

相当的自治区（省部）级奖项〔国家级、自治区（省部）级奖项，

须经行业（部门）专家确认〕，同行业公认的高层次人才。 

（三）聘用在专业技术三级岗位满五年，在创新创业、新技

术应用和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做出突出成就，为全区经济和社会

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受到业内认可的人员，在全区专业技术二级

岗位总量控制范围内，由自治区统一下达岗位数量，采取竞聘上

岗与考试考核相结合的方式竞聘专业技术二级岗位。 

二、申报时间及材料要求 

符合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于 11月 20日以前提供以下材料： 

(一)填报《宁夏回族自治区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二级岗位拟聘

人员汇总表》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二级岗位申

报表》 (一式两份，附电子版,见附件)。 



(二)申报人员个人业绩综述材料(2000字以内，一式 20 份，

附电子版)。 

(三)申报人员的有效证件。包括专业技术成果获奖证书、荣

誉证书等符合申报条件的相关原件及复印件。 

 

三、其他事项 

咨询电话：组织人事部师资科  2135040 

邮箱地址：1650488630@qq.com 

 

附件：1.《宁夏回族自治区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二级岗位拟聘

人员汇总表》  

2.《宁夏回族自治区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二级岗位申报

表》  

 

                                  组织人事部 

                   2020年 11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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